
附件一 

訓練機構申請設立/換證/變更申請書 

Application for Airmen Training Institution Certification 

一、申請人 

(Applicant) 

二、訓練機構/申請主體名稱 

(Official Name of Training

Organization) 

三、訓練機構地址 

(Address) 

四、申請原

因 

(Reason of

Application) 

 申請設立（For

Establishment） 

增加課程 

(Add

Courses) 

變更名稱或變

更地址或訓練

場所(Change

official name 

or Location) 

變更負責人

(New Owner) 

 屆期換證

(Renewal) 

變更課程 

(Amend

Courses) 

補發(Reissue) 其他

（others） 

五、申請項目說明 

(Item) 

六、附送文件＊ 

(Application Attachment) 

七、申請人/負責人      職稱 姓名 簽章 

(Applicant)         (Title)         (Name)         (Signature) 

擬   辦(Recommendation)

(雙線以下由民航局使用 For CAA Use Only) 

批   示(Approval) 

許可證號碼 

(Certificate No.) 

申請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一、屆期換證者，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變更部分及最近二年業務執行情況之相關資料。 

(二)與國外訓練機構簽署二年之合約。但經交通部核准者，不在此限。 

(三)航空器及相關設施至少六個月連續使用權之證明文件。 

二、增加或變更訓練課程(包括訓練課目之增加或變更)者，應檢附變更部分之

資料二份。 

三、地址遷移或增設分部者，應檢附新址之設施平面佈置圖各二份。 

四、組織系統、主要設備或作業能量變更者，應將變更部分之資料一併附送。 

五、申請籌設/設立/變更等事項應檢附初始文件符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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